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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定义正误之辨:基于事实与逻辑

任建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腐败是廉政学科的核心概念ꎬ但却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谬误很多ꎮ 争议和问题主要有 ４ 个方面ꎬ即
定义视角的差异、重要概念的数量、公共权力和委托权力之争、腐败主体的模糊性ꎮ 基于事实和逻辑的严格证明

表明ꎬ应当基于委托权力而非公共权力定义腐败ꎻ尽管现有的基于委托权力的腐败定义可继续使用ꎬ但需增加两

个重要注解ꎮ 腐败主体范围甚广ꎬ包括所有组织以及个体中凡具备人的基本智力和行为能力者ꎮ 使用一个过程

工具ꎬ可辨识嫌疑腐败行为ꎮ 应当基于正确的腐败定义调整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和政策ꎮ
〔关键词〕腐败ꎻ概念ꎻ委托权力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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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联合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２０２２
年)»ꎬ廉政学被列为二级学科ꎮ 近些年来ꎬ中国

的一些高校已先后将廉政学或相关学科设立为

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ꎮ 廉政学在中国成

为正式学科ꎬ在全世界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

件具有开创性的大事件ꎬ必将对人类反腐败产生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ꎮ
腐败是廉政学科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研究对

象ꎮ 基本概念方面存在混乱与错误ꎬ将会严重影

响学科和理论的发展ꎮ 在廉政学成为正式学科

之后ꎬ廉政学人的第一要务当是清理现有的廉政

知识体系ꎬ因为其中存有大量的歧义与错误ꎮ 围

绕腐败概念的界定ꎬ正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ꎮ
“腐败”这个词汇ꎬ在中西方各大文明中ꎬ均

早已有之ꎮ 现代社会科学对腐败概念进行了大

量的探讨ꎬ给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ꎮ〔１〕照理说ꎬ腐
败定义方面的问题早该解决了ꎬ但事实远非如

此ꎮ 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一个评论就很能说明该问题:“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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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的讨论中ꎬ没有哪个问题像腐败的定义

这样长期争论不休ꎬ也没有哪个问题像腐败的定

义这样在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中经常占据

优先的位置ꎮ” 〔２〕 本文聚焦腐败定义方面的分歧

与错误ꎬ并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证明方法予以消除ꎮ

一、围绕腐败定义的主要争议与问题

围绕腐败定义有很多争议ꎬ存在很多问题ꎬ
错误之处甚多ꎬ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状态ꎮ 即使解

决了这些分歧与错误ꎬ也还有很大的模糊空间ꎬ
以至于人们在理解腐败问题上ꎬ仍存在着区别ꎬ
甚至是大相径庭ꎮ 为此ꎬ本部分首先从宏观到微

观ꎬ分不同层面梳理这些争议与问题ꎮ
(一)定义视角的差异与纷争

李莉曾归纳腐败定义的不同视角:“从文献

上看ꎬ对腐败的定义有法律的、民意的、公共职位

的、公共利益的、市场的等多个视角ꎮ” 〔３〕 民意的

视角类似于文化的视角或道德的视角ꎬ此外ꎬ源
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犯罪学、伦理学

等不同学科的定义ꎬ也都存在一定的视角差异ꎮ
例如ꎬ政治学普遍基于公共权力定义腐败ꎬ而经

济学的一些专家则主张使用委托权力定义腐败ꎮ
约翰斯顿等人在其编辑的腐败论文集引言

中ꎬ将现代社会科学定义腐败的主要视角归纳为

三类ꎬ即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ｆｆｉｃｅ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以市场为中心的(Ｍａｒｋｅｔ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Ｐｕｂ￣
ｌ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ꎮ〔４〕其实ꎬ这三

种视角的定义ꎬ都有一个共同要素ꎬ即权力ꎬ而且

均指向公共权力ꎮ 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腐败定

义无需解释ꎬ肯定是指向公共权力ꎮ 以公共利益

为中心的腐败定义与前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不

只强调腐败动机或目的是谋取私利ꎬ其后果或危

害应涵盖各种公共利益ꎮ 审视以市场为中心的

腐败定义ꎬ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把公共职位视为

可交换、交易的对象ꎬ且在交易中总是最大化地

换取回报ꎮ 这类定义的典型来自克拉维伦(Ｖａｎ
Ｋｌａｖｅｒｅｎ)ꎬ他认为:“一个腐败的官员视公共职

位为一种商业交易ꎬ他寻求该公职回报的最大

化ꎮ 该公职则变成一个利益最大化单位ꎮ 他的

收入总额取决于市场态势和他个人在公共需求

曲线上发现利益最大化点的才能ꎮ” 〔５〕

(二)重要概念的数量差异

在大多数文献中ꎬ但凡讨论到腐败的定义ꎬ
几乎都只涉及腐败这一个概念ꎮ 提及其他概念

如贿赂等ꎬ已实属少见ꎮ 果真只有腐败这一个概

念吗? 当然不是ꎮ 在笔者看来ꎬ与腐败有关的重

要概念是一组而非一个ꎬ其中有 ３ 个尤为重要ꎮ
笔者曾将腐败定义区分为理论定义和法律定义

两类ꎬ其实不够清晰和严谨ꎮ〔６〕

与腐败有关的 ３ 个重要概念分别是:腐败、
贿赂和利益冲突ꎮ 腐败ꎬ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概

念ꎬ其含义也较为宽泛或广义ꎮ 在中文里ꎬ腐败

也常称为“贪污腐败”“贪腐”“贪污”(“贪污”主
要在港台地区使用ꎬ对应于“腐败”ꎬ而非内地法

律中的“贪污”)等ꎮ 贿赂ꎬ在各种交易活动比较

活跃的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里ꎬ是最多见的腐败

行为ꎻ另外ꎬ在现代各国法律中也是最主要、最普

遍的腐败概念ꎬ且通常都被定性为一种刑事犯

罪ꎮ 相比于腐败和贿赂ꎬ利益冲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概念比较新ꎬ知道这个概念的人就少了很

多ꎬ能准确理解该概念的人则是少之又少ꎮ 然

而ꎬ利益冲突却是本领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专门

概念ꎮ 基于该概念ꎬ已经开发出了一套腐败预防

或诚信管理的专门工具ꎬ称为防止利益冲突、管
理利益冲突或诚信管理ꎬ可在各类组织中广泛运

用ꎮ 关于这 ３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或异同ꎬ可简单

地表述为:贿赂都属于腐败ꎬ是腐败行为中的一

个主要类型ꎻ利益冲突比腐败更宽泛ꎬ一些轻微

的利益冲突并不构成腐败ꎬ但腐败都属于利益冲

突ꎮ〔７〕

除了上述 ３ 个重要概念ꎬ还可列上另外 ２ 个

概念ꎬ分别是贪污和欺诈ꎮ 在中国ꎬ从古到今ꎬ贪
污都受到很大甚至最大的关注ꎮ 我国当代«刑
法»一直将腐败犯罪统称为“贪污贿赂罪”ꎬ贪污

排在贿赂之前ꎮ 与我国不同ꎬ很多欧美国家把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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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ｆｒａｕｄꎬ也常译为“舞弊”)定义为重要的腐败

犯罪ꎮ 相比而言ꎬ我国法律中的贪污比较狭义ꎬ
而欺诈比较广义ꎮ 后文中的讨论表明ꎬ腐败是个

权力现象ꎬ或者说权力是腐败的共同或基本要

素ꎬ因此也可以把权力列为一个与腐败相关的重

要概念ꎮ 当然ꎬ鉴于权力是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

共有概念ꎬ而不是廉政学科的专属概念ꎬ也可不

列入ꎮ 一般来看ꎬ后 ２ 个概念或 ３ 个概念也较重

要ꎬ但其重要性不如前面 ３ 个ꎮ
此外ꎬ与反腐败有关的ꎬ还有惩治(惩处、执

行)、预防(防贪、防治)、教育ꎬ(权力)监督、制
约、制衡ꎬ廉政、廉洁、清廉、廉正ꎬ廉政文化、廉洁

文化ꎬ甚至治标、治本等多个重要概念ꎮ
本文主要讨论与腐败相关的概念ꎮ 作为基

本的理论概念ꎬ准确定义腐败是定义或理解其他

相关概念的重要基础ꎮ 因此ꎬ本文仅讨论与腐败

定义有关的问题ꎮ
(三)公共权力与委托权力之争

文献中看到的绝大多数腐败定义ꎬ使用的都

是公共权力ꎬ即基于公共权力来定义腐败ꎮ 正如

在上述第一个争议点中所归纳的那样ꎮ 然而ꎬ过
去 ２０ 多年来ꎬ有一些小众观点ꎬ主张基于委托权

力来定义腐败ꎮ “透明国际”是较早的主张者之

一ꎬ该组织 ２０００ 年给腐败下的一个定义是:腐败

是滥用委托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ꎮ〔８〕 与

此相类似ꎬ用公共权力定义腐败的常见表述则

是: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

为)ꎮ
大多数腐败定义倾向于使用公共权力ꎬ既有

学科的原因ꎬ也有历史的原因ꎮ〔９〕 政治学是最早

研究腐败的学科ꎮ 政治学主要研究公共权力ꎬ自
然就更关注公共权力的腐败现象或问题ꎮ 另外ꎬ
从人类文明演进历程来看ꎬ工业文明是一个重要

的分水岭ꎮ 在工业文明之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

时期ꎬ劳动分工或专业化特征比较明显的ꎬ主要

就是公共事务ꎬ即政府官员很早就成为一个职

业ꎮ 与此相伴ꎬ公共权力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一直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类型ꎮ

但是ꎬ自工业文明以来ꎬ随着劳动分工或专业化

的快速发展ꎬ各种新的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ꎬ新的权力类型快速增多ꎬ而远不只是公共权

力一种ꎮ
主张用公共权力定义腐败者众ꎬ就肯定正

确? 而主张用委托权力定义腐败者寡ꎬ就肯定错

误? 公共权力和委托权力不同ꎬ意味着基于两种

权力的腐败定义肯定不能同时正确ꎬ而最多只可

能有一种是正确的ꎮ 究竟应当用哪个权力来定

义腐败? 如何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确

实是一个困难的任务ꎬ需要专门的讨论和证明ꎮ
(四)腐败主体的模糊或缺失问题

在传统的腐败定义中ꎬ腐败主体普遍空缺ꎮ
于风政是较早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专家之一ꎮ
他采用的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腐败定义ꎮ 该定义

“认定腐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共权力或公共职

位ꎬ腐败行为的主观动机是谋取私利ꎬꎮ
(但)没有明确界定腐败行为的主体ꎮ (该)
定义省略了主语ꎬ很容易使人们仅仅把公职人员

看作腐败行为的主体ꎬ而使另一(类)主体从反

腐败斗争的视野中消失ꎬ”ꎮ〔１０〕

由于在腐败定义中腐败主体的缺失ꎬ就为很

多的错误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ꎮ 例如ꎬ很多人包

括廉政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业人士一直都认为

“只有官员才能腐败”ꎬ类似的观点还有“只有有

权力的人才能腐败”“无权者(或老百姓)肯定不

可能腐败”ꎮ 相关的看法还包括“世界上没有人

心甘情愿行贿”ꎬ换言之ꎬ“行贿都是被迫的”ꎮ
这些争议或错误观点大多涉及腐败主体ꎮ

这类争议如何解决ꎬ模糊空间如何消除? 通过正

确定义腐败能否解决ꎬ该如何解决? 是在现行的

基于权力的腐败定义基础上小修小补ꎬ还是要彻

底放弃权力要素ꎬ另起炉灶?
如果这类问题能够得以解决ꎬ腐败主体范围

究竟会是什么ꎬ会有多大? 能否予以准确刻画?
基于校正后的腐败定义ꎬ能否给出一套具有可操

作性的辨识嫌疑腐败行为的工具或方法?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争议或问题中ꎬ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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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介绍和讨论中已经解决了ꎮ 剩下的问

题主要有两个:一是ꎬ解决腐败定义上的权力之

争ꎻ二是ꎬ通过一些方法ꎬ消除腐败主体在定义中

的模糊或缺失问题ꎬ同时给出一个甄别疑似腐败

行为的操作化工具ꎮ 这两个问题将在本文后面

两个部分中分别予以回答ꎮ

二、腐败定义拟用权力与证明

既然权力是定义腐败的一个基本要素ꎬ就有

必要先交代一下权力及相关概念ꎮ 权力相关概

念主要有:权力、职位权力、公共权力、委托权力ꎮ
权力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所拥有的一种影响力或

支配力ꎮ 权力有两类来源ꎬ即职位或个人因素ꎬ
后者如个人的专长、魅力等ꎻ权力因此被划分为

职位权力(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和个人权力(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两大类型ꎮ 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权

力概念有所不同ꎮ 领导学、社会学中的权力概念

是广义的ꎬ包括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力ꎮ 政治学、
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通常只研究职位权

力ꎬ比如政治权力或委托权力ꎬ而基本不涉及个

人权力ꎮ
位于任何组织的任何职位上的人都行使着

该职位所赋予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权力ꎬ此
即职位权力ꎬ也称为职权、职责等ꎮ 究竟是强调

“权”还是“责”ꎬ主要是视角不同ꎬ二者本质上是

一个铜板的两面ꎮ 这些人被统称为工作人员、雇
员等ꎮ 如果所在组织是国家权力机关ꎬ例如我国

的党政机关ꎬ则这些工作人员习惯上被称为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官员、
党政干部、领导干部等ꎬ他们行使的职位权力就

是公共权力(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ꎮ 所在组织也可能是

企业、大学、医院、社会组织等等ꎮ 这时ꎬ工作人

员就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或称谓ꎬ例如企业工作人

员有董事长、总经理、经理、工程师、职员、员工

等ꎬ他们行使的也都属于职位权力ꎮ 就现代组织

而言ꎬ除了数量极少的古典企业ꎬ例如业主制或

合伙制企业的业主或合伙人等很少职位上的人

属于委托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ꎬ这些委托人所行使的权

力也都属于职位权力ꎬ只是这些职位权力不是委

托而来的ꎬ而是他们自己的ꎻ而其余绝大多数组

织的绝大多数职位甚至于全部职位上的人都是

代理人( ａｇｅｎｔ)ꎬ即他们所行使的职位权力都是

委托而来的ꎬ此即委托权力(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ꎮ
委托权力的一个确定含义是说ꎬ这些权力都不是

代理人自己的ꎬ而是委托人的ꎮ 以公共权力举

例ꎬ行使职权的所有领导干部包括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只是权力的代理人ꎬ这些权力不是领导干部

自己的ꎬ而是委托人即人民的ꎮ
概言之ꎬ关于权力相关概念有以下几个结论:

(１)职位权力因组织中的职位而产生ꎮ (２)在现

代社会ꎬ绝大多数职位权力都是委托权力ꎬ仅有

极少数职位权力不是委托权力ꎬ因此几乎可在职

位权力和委托权力之间划等号ꎮ (３)可依据组

织的公私性质对委托权力进行分类ꎮ 如果是政

府等公共组织ꎬ其委托权力就是公共权力ꎻ而如

果是其他类型的非政府或非公共组织ꎬ例如民营

企业、社会组织等ꎬ其委托权力就是非公共权力

的其他委托权力ꎮ
换言之ꎬ公共权力只是众多委托权力中的一

种类型ꎮ 用概念集合工具来表示ꎬ即公共权力集

合包含在委托权力集合之中ꎮ 经济学中的委

托—代理理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或委托—
代理关系(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为理解委托

权力的特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或方法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公共权力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ꎮ 以公共权力所依托的公共组织来区分ꎬ最为

狭义的公共组织仅包括政府组织ꎬ即只有政府官

员行使的权力才是公共权力ꎮ 广义的公共组织

不仅限于政府ꎬ还包括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组

织ꎬ例如公营企业、非营利组织等ꎬ在我国ꎬ就包

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ꎮ 此外ꎬ也
有人主张把大部分上市公司或所有公众公司等

都划归为公共组织ꎬ其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管所行

使的权力都列为公共权力ꎮ 从趋势来看ꎬ公共组

织的范围在不断扩大ꎬ由此公共权力的范围也随

之扩大ꎮ 本文主张使用狭义的公共权力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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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观点ꎬ即仅把政府作为公共组织ꎬ只有政府

官员行使的权力才视作公共权力ꎮ
在腐败定义的权力之争方面ꎬ正确的观点是

使用委托权力而非公共权力ꎮ 也就是说ꎬ基于委

托权力的腐败定义是正确的ꎬ而基于公共权力的

腐败定义是错误的ꎮ 证明方法有两种ꎬ分别基于

事实和理论得出ꎮ
(一)基于事实的证明

本文主要使用采购案例的相关事实予以证

明ꎮ 采购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ꎬ古今中外概莫能

外ꎮ 采购通常包括甲、乙两方ꎬ甲方就是买方或

采购方ꎬ乙方是卖方、销售方或供应商ꎮ 甲、乙两

方既可能是机构ꎬ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等任何

类型机构ꎬ也可能是个人ꎮ 因此ꎬ对其进行排列

组合ꎬ可得到共 ４ 种组合:(１)机构(甲)—机构

(乙)ꎻ(２)机构—个人ꎻ(３)个人—机构ꎻ(４)个

人—个人ꎮ
与证明相关的问题可划分为 ３ 组:①在各种

组合下ꎬ是否存在采购腐败行为? ②如果有腐

败ꎬ具体的、可能的腐败行为是什么、有哪些? 而

为什么在某些组合下ꎬ就不可能有腐败行为ꎬ或
者不可能有某些形式的腐败行为? ③在上述各

种有腐败与无腐败之间ꎬ基本的、共同的原因是

什么呢?
完整的证明比较复杂ꎬ这里仅介绍简化后的

证明ꎬ主要涉及组合(１)和(３)ꎮ 在组合(１)下ꎬ
当下最常见的腐败情形是:供应商给回扣(行

贿)ꎬ采购方人员拿回扣(受贿)ꎬ采购方单位高

价采购———支付了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采购费

用ꎮ 例如ꎬ某单位采购一批办公设备ꎬ按市场价

格合同额应当是 １００ 万元ꎬ因为存在回扣猫腻ꎬ
结果实际付款 １２０ 万元ꎬ采购方人员拿到 ５ 万元

回扣ꎮ 在当前大多数市场处于过剩状态或属于

买方市场的情形下ꎬ这种形式的腐败发生的概率

是很高的ꎮ 采购方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事业单位

都类似ꎬ换言之ꎬ采购方是何种组织ꎬ并无本质不

同ꎮ
现在对组合(１)作一点调整ꎬ把买方换成个

人ꎬ也可以说调整后变成了组合(３)ꎮ 追加的问

题是:调整之后ꎬ上述常见的回扣腐败是否还能

发生? 为什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形式的

腐败不可能再发生ꎮ 因为采购方作为个人ꎬ不论

回扣是由乙方提议还是甲方提议ꎬ一旦该回扣交

易达成ꎬ乙方获利不变ꎬ仍是 １５ 万元ꎻ而作为个

人的甲方将会受损ꎬ最终受损金额是 １５ 万元ꎮ
而在组合(１)下ꎬ甲方采购人员会获利ꎬ数额是 ５
万元的回扣ꎮ 在组合(１)下ꎬ甲方采购人员个人

和乙方单位都获利ꎬ总获利是 ２０ 万元ꎮ 这 ２０ 万

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当然不是ꎮ 冤大头正

是甲方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ꎬ其直接经济损失正

好是 ２０ 万元ꎮ 在一些英文文献中ꎬ这 ２０ 万元也

被称为腐败蛋糕(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ｋｅ)ꎮ
为什么在组合(１)调整前后ꎬ上述形式的腐

败就存在发生的可能性或变得完全不可能呢?
共同的理由是: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委托

权力ꎮ 在组合(１) 中ꎬ采购人员是单位工作人

员ꎬ或代理人ꎬ他们行使着委托权力ꎮ 发生回扣

腐败ꎬ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滥用委托权力ꎬ以权谋

私ꎮ 贿赂双方获得的好处所对等的或更大的损

失ꎬ可转嫁给不知情的“冤大头”ꎬ即采购方人员

所在的单位ꎮ 而调整之后ꎬ采购方变成了个人ꎬ
委托—代理关系消失ꎮ 这时的采购方个人手中

不再有委托权力ꎬ无法滥用谋私ꎬ即使想谋取私

利ꎬ损失也不可能转嫁出去ꎬ只能由自己承担ꎮ
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ꎬ只要有一方

利益受损ꎬ该腐败交易就不可能达成ꎮ 在组合

(１)下ꎬ交易两方(甲方只是其代理人)都获利ꎬ
受损的则是第三方ꎮ

上述简化证明的结论就是:在存在委托权力

的情况下ꎬ就可能发生腐败ꎻ而在没有委托权力

的情况下ꎬ或者在所发生腐败形式下ꎬ腐败损失

承担方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没有委托权力

的情形下ꎬ就不可能发生腐败或此种特定形式的

腐败ꎮ
有无腐败ꎬ只与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

委托权力有关ꎬ而该委托权力是否属于公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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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则没有本质区别ꎮ
上述简化证明虽然仅用了采购案例ꎬ但因为

基于普遍的理性人假设ꎬ其结论也因此具有相当

普遍的适用性ꎮ 如果能把案例中各种组合下的

各种可能腐败形式或不可能腐败的情形都罗列

出来ꎬ结果也都同样服从这个规律ꎮ 有兴趣的读

者不妨尝试一下ꎮ
(二)基于理论的证明

事实证明ꎬ属于归纳逻辑ꎬ终归可能存在归

纳逻辑错误ꎮ 因此ꎬ还需要基于理论的证明ꎮ 所

依据的理论正是前面提到的委托—代理理论ꎮ
在完成上述事实证明之后ꎬ理论证明就简单了ꎮ

为什么在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委托权力

的情况下ꎬ就可能发生权力滥用腐败呢? 委托—
代理理论的基本解释是ꎬ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ꎮ 所

谓信息不对称ꎬ是指在关于代理人的行为信息方

面ꎬ代理人和委托人知道的信息量是显著不同

的ꎻ代理人完全知道ꎬ而委托人则知之甚少ꎬ甚至

完全不知道ꎮ 委托人要想克服该信息不对称ꎬ一
个常用的办法就是监督ꎬ而监督就要付出很大

的、甚至是高昂的监督成本ꎮ 换言之ꎬ这个信息

不对称是不容易克服的ꎮ 举例政府采购ꎬ如果要

想监督具体的采购人员是如何实际操作的ꎬ可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ꎮ 由需要采购的政府单位的领

导人员去监督ꎬ还是由纪检监察干部去监督ꎬ亦
或是由群众代表去监督? 无论由哪方去监督ꎬ不
仅有成本的问题ꎬ还有是否有效的问题ꎮ

其实ꎬ一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ꎬ利益相关

者就一分为二了ꎬ即原来的委托人自己没有直接

去干ꎬ而是找了别的主体代劳ꎮ 任何两个主体ꎬ
其利益诉求必然存在差异ꎬ即代理人的想法将不

同于委托人自己ꎮ
上述基于事实的证明还可对委托—代理理

论的已有解释提供重要的补充ꎮ 在存在委托—
代理关系的情况下ꎬ不仅代理人的利益诉求不同

于委托人ꎬ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ꎬ关键还在

于代理人在以权谋私、获取好处的同时ꎬ能把损

失转嫁给委托人ꎮ 如果损失无法转嫁出去ꎬ代理

人也将无从获利ꎮ
在委托—代理理论看来ꎬ腐败就是个 “委

托—代理问题”或“委托—代理现象”ꎮ 其意思

是说ꎬ委托—代理是发生腐败的前提条件ꎬ倘若

没有委托—代理ꎬ就绝不会有腐败发生ꎮ 用因果

逻辑语句来表达就更为严谨ꎬ即委托—代理是腐

败发生的必要条件ꎬ但不是充要条件ꎮ
正是因为有了委托—代理ꎬ才出现了委托权

力ꎮ 委托—代理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和委托权力

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等的ꎬ即委托权力是

腐败发生的必要条件ꎬ但不是充要条件ꎮ 不是充

要条件ꎬ意味着ꎬ权力并不必定腐败ꎮ 权力在正

当行使ꎬ或经由有效监督、没有滥用等情况下ꎬ也
都不会发生腐败ꎮ 采购领域是腐败重灾区ꎬ但并

不是所有采购项目都必定发生腐败ꎬ仍有不少公

正廉洁的采购活动ꎮ 绝不应患上权力腐败恐惧

症ꎮ 强调非充要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ꎮ 这是因

为ꎬ政治学的一些名人名言很容易让人误解ꎬ似
乎权力就必定或“绝对”腐败ꎬ甚至“万古不易”ꎮ

上述的证明表明ꎬ委托—代理关系或委托—
代理理论是解释或定义腐败的核心理论ꎮ 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和证明ꎬ笔者才认为:在委

托—代理理论出现之前ꎬ政治学所建构的权力腐

败理论其实并不能成其为理论ꎬ顶多只是一个理

论假说ꎬ因为政治学并不能对腐败发生的机理给

出合乎逻辑的解释ꎮ〔１１〕 仅有经验观察ꎬ或实证数

据支持ꎬ而不能给出逻辑解释ꎬ理论就不能完成

建构ꎮ
基于事实和理论的证明表明ꎬ是否存在腐

败ꎬ或腐败能否发生ꎬ只与委托权力或委托—代

理关系有关ꎮ 当然ꎬ作为委托权力的公共权力ꎬ
肯定具有委托权力的一般属性ꎬ也存在腐败风

险ꎮ 至于委托权力是否是公共权力ꎬ在腐败风险

方面并无本质区别ꎮ 甚至ꎬ人们也不能一般性地

给出如下证明ꎬ即公共权力的腐败风险就高于非

公共权力的其他委托权力ꎮ
上述证明还表明ꎬ腐败是个权力(特指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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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ꎬ下同)现象ꎮ 在第一部分有关腐败的争议

或问题的罗列中ꎬ尽管存在视角差异ꎬ即可以从

不同视角观察和定义腐败ꎬ但基本的、共同的因

素是权力ꎮ 这正是权力历来作为定义腐败的基

本要素的原因ꎮ 腐败的原因是复杂的ꎬ但主要可

以归纳为三类ꎬ其中ꎬ人性是深层原因ꎬ制度是直

接原因ꎬ文化是环境性因素ꎮ 制度复杂多样ꎬ权
力或委托—代理关系本身也属于制度的一个组

成部分ꎬ但有其特殊性ꎬ从而成为腐败发生的不

二桥梁或枢纽因素ꎮ
在应当用委托权力定义腐败的情况下ꎬ如果

还坚持用公共权力定义腐败或持有类似做法与

观点ꎬ就必然造成很多腐败行为被排除在外ꎬ处
于防控或治理的盲区ꎬ这是十分有害的ꎮ 以采购

领域腐败为例ꎬ如果坚持以公共权力定义腐败ꎬ
就会得出只有在政府采购领域才可能发生腐败

的结论ꎬ而把政府以外的其他所有单位的采购腐

败排除在外ꎮ

三、腐败定义完善与嫌疑腐败行为识别

上述证明及分析表明ꎬ权力或委托权力是所

有腐败的基本或共性特征ꎬ因此ꎬ基于权力定义

腐败仍是最好的选择ꎬ至少短期内看难有更好的

选择ꎮ 也就是说ꎬ现有的基于委托权力的腐败定

义ꎬ是相当不错的ꎮ 接下来要做的主要是克服现

有定义上的瑕疵或弥补其模糊空间ꎬ而不是彻底

推翻、另起炉灶ꎮ
正如于风政所指出ꎬ现有定义上的主要漏洞

之一是关于腐败主体的ꎬ由于腐败定义缺失主

体ꎬ造成人们理解上的许多偏差、歧义甚至是错

误ꎮ 但是ꎬ于风政并未提出明确腐败主体总体的

任务ꎬ就不可能予以全面刻画ꎮ 于风政的另一个

严重偏差是他认同基于公共权力的腐败定义ꎬ且
主要针对贿赂问题ꎬ由此他认为腐败主体的范围

是全体官员ꎬ以及行贿官员的另一类主体ꎬ主要

是“私营机构”及其人员ꎮ〔１２〕 下面ꎬ先通过补充、
增加注解的方式ꎬ完善现有的腐败定义ꎬ然后再

对腐败主体的总体予以刻画ꎮ

腐败的基本或主干定义依然是:滥用委托权

力谋取私利ꎮ 该定义可精简为 ４ 个字ꎬ即以权谋

私ꎮ 该 ４ 字定义由基于委托权力的腐败定义简

化而来ꎬ所以ꎬ以权谋私中的“权”特指“委托权

力”ꎬ而非公共权力或其他权力ꎮ
为了消除该定义在腐败主体方面的模糊或

缺失ꎬ需要为该定义增加两个重要注解ꎮ
注解 １:有委托权力ꎬ且滥用谋私ꎬ即构成腐

败ꎮ 这意味着ꎬ没有委托权力ꎬ或虽有委托权力

但没有使用、正当行使或没有滥用ꎬ均不构成腐

败ꎮ
注解 ２:一旦构成腐败ꎬ所有直接参与方均

为腐败者ꎮ 这里的腐败者ꎬ既可以是法人、组织

机构ꎬ也可以是个人ꎮ 如果是贿赂ꎬ直接参与者

通常包括受贿和行贿两方ꎮ 如果是贪污、欺诈ꎬ
则可能只有一方ꎮ

根据这个完善后的腐败定义ꎬ可对腐败主体

的总体或全貌予以刻画ꎮ 腐败主体包括两大类ꎬ
即组织和个人(个体)ꎬ且所有组织及绝大部分

个人都是腐败主体ꎮ 第一ꎬ所有组织机构ꎬ无论

是否法人ꎬ都是潜在的腐败主体ꎮ 基于“以权谋

私”的腐败定义ꎬ所有组织都有可能发生内部人

员的腐败ꎮ 另外ꎬ所有组织都可能以整个组织的

名义———可视为一个理性人ꎬ发生腐败行为ꎮ 总

之ꎬ只要是一个组织ꎬ就可能存在腐败ꎬ成为腐败

主体ꎮ 第二ꎬ潜在的腐败个体———特指自然人ꎬ
其范围是十分广大的ꎬ远不限于所有官员、所有

有权力者ꎬ也不限于所有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ꎮ 为了说明这个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难以置

信的观点ꎬ这里举一个实例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中央电视台某栏目在校园欺凌相关报道中ꎬ披露

某小学副班长受贿几万元事件ꎮ 该副班长ꎬ被老

师授予检查同学作业、监督同学背书的权力ꎮ 他

多次以检查作业完成、学习进度为由ꎬ收受其他

学生贿赂几万元ꎮ〔１３〕 根据“以权谋私”的腐败定

义ꎬ从这些小学生行为的性质来看ꎬ媒体报道中

的“受贿” “贿赂”定性并无错误ꎮ 这个例子表

明ꎬ所有具备人的基本智力或行为能力者ꎬ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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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权力ꎬ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腐败主体ꎮ
大量的事实表明ꎬ没有权力的人ꎬ完全可以通过

“拉关系”“走后门”ꎬ拉拢、腐蚀甚至“围猎”有权

力者ꎬ进而达到腐败牟利的目的ꎮ “没有人心甘

情愿行贿”的观点肯定不能成立ꎮ 是否“心甘情

愿”可能有个人主观的或价值的判断ꎬ不好以偏

概全ꎬ但是ꎬ主动行贿者肯定大有人在ꎮ 基于理

性人假设ꎬ只要行贿行为有利可图ꎬ就完全有可

能主动实施ꎮ 特别是在当事人主张不正当、不合

理的情况下ꎬ更有可能是主动行贿ꎮ 笔者曾开发

过一个受到瞩目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舞弊案例ꎮ
该案中ꎬ考第二名的考生及其家长的行贿选择一

定是主动的ꎮ〔１４〕 医药购销回扣案例中的那些售

卖假药、假医疗器械的企业肯定也是主动给回

扣ꎮ 不愿意排队等候ꎬ或试图获得更加优质甚至

是不必要的优质医疗服务的患者及其家人ꎬ大多

也是主动送“红包”ꎮ
在刻画了腐败主体总体或全貌之后ꎬ就可辨

识“只有官员才能腐败”观点的严重错误ꎮ 该观

点存在两重偏差ꎬ准确地说ꎬ是两次缩小腐败主

体范围ꎬ而且幅度巨大ꎮ 有句老话是“绝不冤枉

一个好人ꎬ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ꎮ 好的腐败定

义应当以此为标准ꎬ即在非腐败者和腐败者之间

画出一条清晰、准确的界线ꎬ既不能扩大ꎬ也不能

缩小ꎮ 按照“只有官员才能腐败”的观点ꎬ就放

过了太多的腐败者或“坏人”ꎮ 基于“以权谋私”
腐败定义和上述两个注解ꎬ潜在的腐败主体包

括:所有组织ꎬ以及个体中所有具备人的基本智

力或行为能力者ꎮ 这个集合是很大的ꎮ 但基于

公共权力的腐败定义则将所有源自非公共权力

的其他委托权力的腐败主体排除在外ꎮ 这是第

一重偏差ꎮ 即使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腐败定义ꎬ腐
败主体应当包括所有官员和数量众多的非官员ꎮ
但是ꎬ“只有官员才能腐败”的观点则将“数量众

多的非官员”排除在外ꎮ 这是第二重偏差ꎮ 可

见ꎬ该观点错误极其严重ꎬ绝不能等闲视之ꎮ 这

两重偏差对于反腐败政策和法律的制定ꎬ对反腐

败实践及其效果的负面影响是极其巨大的ꎮ

最后ꎬ给出一个判别是否腐败行为的操作性

工具或过程框架ꎬ如图 １ 所示ꎮ 根据该过程图ꎬ
只有符合全部 ３ 个条件ꎬ才构成腐败ꎮ 在全过程

中ꎬ但凡有一个条件或环节不符合ꎬ都应当被拒

绝ꎬ而不构成腐败ꎮ 使用该过程工具可对发生在

真实世界中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嫌疑腐败行为

作出准确的辨识ꎮ

图 １　 判别嫌疑腐败行为的过程工具

例如ꎬ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某知名高校一博士研究

生公开揭露本校某教授在其新出版的专著中抄

袭或剽窃(对比原作只是调整了一些小标题ꎬ且
完全没有加注释)他人成果约 １０ 万字之多一事ꎮ
此事公开之后ꎬ舆论普遍认为该教授的行为属于

“学术腐败”ꎬ甚至还相当严重ꎮ 其实ꎬ这并非腐

败或学术腐败行为ꎬ而只是学术伦理或学术诚信

问题ꎮ 该教授作为大学雇员ꎬ肯定拥有委托权

力ꎬ但是ꎬ在抄袭这件事情上ꎬ并不需要使用教授

职权ꎮ 换句话说ꎬ他虽有职权ꎬ但并未实际使用

或用于抄袭ꎻ事实上ꎬ很多人ꎬ包括没有任何委托

权力的学生ꎬ在完成课程作业、撰写论文过程中

也都可以实施抄袭行为ꎮ 在过程工具的第二步

就可否定该行为的腐败嫌疑ꎮ 上文提及的那些

小学生的行为为什么是腐败呢? 因为:(１)那个

副班长被老师授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力ꎬ随即拥有

了委托权力ꎻ(２)他实际使用了该权力ꎻ(３)他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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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该项权力并谋取私利ꎮ 所以ꎬ其行为性质当

然属于腐败ꎮ 由于该腐败行为成立ꎬ所以ꎬ参与

其中的全部小学生也都是腐败者ꎮ 具体来看ꎬ这
是典型的贿赂ꎬ班干部收钱是受贿ꎬ其他送钱的

小学生是行贿ꎮ 尽管处于这个年龄和认知阶段ꎬ
这些小学生可能完全不知道、不理解贿赂、腐败

为何物ꎮ 不知道、不理解并不意味着就不可能腐

败ꎮ 再举一个例子ꎬ某博士生花钱在某期刊上成

功发文 １ 篇ꎮ 这当然也是腐败ꎮ 其中的委托权

力并不在这个博士生手上ꎬ而在决定文章能否发

表的杂志社工作人员那里ꎬ他们手中有委托权

力ꎬ且拿到钱财后ꎬ就滥用权力ꎬ给这个学生发文

提供了帮助ꎮ
至此ꎬ围绕腐败定义的若干争议和问题就得

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ꎮ 文首提及ꎬ作为一个核心

概念或基础性问题ꎬ腐败定义问题的解决对于廉

政学科和理论的发展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ꎮ
此外ꎬ解决腐败定义问题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

价值ꎮ 例如ꎬ在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和政策中ꎬ仍
有一些与腐败定义有关的问题ꎬ甚至是严重的问

题ꎮ 尽管经过多次修订ꎬ但受到刑法规管的仍是

部分腐败犯罪行为而非全部ꎬ在企业和社会领域

的缺口尤其大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受

贿行贿一起查”ꎬ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中央纪委等七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

见»ꎮ 虽然受贿行贿问题并列ꎬ但主要的查办或

惩处短板仍然是行贿问题ꎮ 这其实也是一个已

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老问题ꎮ 作为专门的反腐

败机关ꎬ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主要限定于

公职人员ꎬ而不是所有可能腐败的人员ꎮ 事实

上ꎬ公职人员也并未全覆盖ꎮ〔１５〕 或许从政策或策

略的角度ꎬ在所有的腐败个体中ꎬ可以把公职人

员甚至是其中的高级领导和管理人员作为规管

的重点ꎬ但不应有漏洞或空白ꎮ 这也就是说ꎬ良
好的反腐败法律和政策应当对所有的腐败问题

和腐败主体实现全覆盖ꎮ 规管方面的缺口就是

反腐败的漏洞ꎮ 存在漏洞意味着反腐败的堤坝

就没能严密构筑ꎮ 这些法律和政策问题的彻底

解决都有赖于正确的腐败定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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